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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法律、法规及有关政策

1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》

【发布单位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【发布日期】2025-04-30
【生效日期】2025-05-20
【主要内容】《民营经济促进法》共 9 章 78 条，包括总则、公平竞争、投资融资

促进、科技创新、规范经营、服务保障、权益保护、法律责任以及

附则。在保障公平竞争、促进投资融资方面，民营经济促进法规定，

国家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。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

外的领域，包括民营经济组织在内的各类经济组织可以依法平等进

入。支持民营经济组织在战略性新兴产业、未来产业等领域投资和

创业，鼓励开展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，参与现代化基础设

施投资建设。

【法令来源】请点击以下链接：

http://www.npc.gov.cn/npc/c2/c30834/202504/t20250430_445088.html

2. 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行政处罚办法》

【发布单位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

【发布日期】2025-04-30
【生效日期】2025-07-01
【法令来源】请点击以下链接：

https://www.nfra.gov.cn/cn/view/pages/ItemDetail.html?docId=1207241&it
emId=928&generaltype=0

3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（2025修订）

【发布单位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【发布日期】2025-04-30
【生效日期】2025-09-01
【法令来源】请点击以下链接：

http://www.npc.gov.cn/npc/c2/c30834/202504/t20250430_445085.html

4. 《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医疗器械网络销售质量管理规范的公告》

【发布单位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

【发布日期】2025-04-28
【生效日期】2025-10-01

http://www.npc.gov.cn/npc/c2/c30834/202504/t20250430_445088.html
https://www.nfra.gov.cn/cn/view/pages/ItemDetail.html?docId=1207241&itemId=928&generaltype=0
https://www.nfra.gov.cn/cn/view/pages/ItemDetail.html?docId=1207241&itemId=928&generaltype=0
http://www.npc.gov.cn/npc/c2/c30834/202504/t20250430_445085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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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法令来源】请点击以下链接：

https://www.nmpa.gov.cn/xxgk/fgwj/xzhgfxwj/20250428184452126.html

5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》（2025修订）

【发布单位】国务院

【发布日期】2025-04-29
【生效日期】2025-06-01
【法令来源】请点击以下链接：

https://www.gov.cn/zhengce/content/202505/content_7022127.htm

6. 《生态环境法典（草案）》征求意见

【发布单位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【发布日期】2025-04-30
【法令来源】请点击以下链接：

http://www.npc.gov.cn/flcaw/userIndex.html?lid=ff808181927f0e7b019685b
4d2bd010d

7. 《仲裁法（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）》征求意见

【发布单位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【发布日期】2025-04-30
【法令来源】请点击以下链接：

http://www.npc.gov.cn/flcaw/userIndex.html?lid=ff808181927f0e7b01967f6
beaf25eef

【注】

如果需要了解法律、法规或政策的全文内容或需要相关日文翻译服务，请联系以下邮箱：

yishilf@yishilf.com

二、毅石视点

解读《关于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惠民政策措施的通知》

近期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《关于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

岗惠民政策措施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25〕18 号），旨在充分发挥失业保险功能作用，支持企

业稳定岗位，助力提升职业技能。

1. 《通知》明确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的稳岗返还政策

https://www.nmpa.gov.cn/xxgk/fgwj/xzhgfxwj/20250428184452126.html
https://www.gov.cn/zhengce/content/202505/content_7022127.htm
http://www.npc.gov.cn/flcaw/userIndex.html?lid=ff808181927f0e7b019685b4d2bd010d
http://www.npc.gov.cn/flcaw/userIndex.html?lid=ff808181927f0e7b019685b4d2bd010d
http://www.npc.gov.cn/flcaw/userIndex.html?lid=ff808181927f0e7b01967f6beaf25eef
http://www.npc.gov.cn/flcaw/userIndex.html?lid=ff808181927f0e7b01967f6beaf25eef
mailto:yishilf@yishilf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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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保企业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 12 个月以上，上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不高于上年度全国城镇

调查失业率控制目标，30 人（含）以下的参保企业裁员率不高于参保职工总数 20%的，可以

申请失业保险稳岗返还。大型企业按不超过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30%

返还，中小微企业按不超过 60%返还。稳岗返还资金可用于职工生活补助、缴纳社会保险费、

转岗培训、技能提升培训等稳定就业岗位以及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支出。社会团体、基金会、

社会服务机构、律师事务所、会计师事务所、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。

2. 《通知》规定延续实施技能提升的补贴政策

参加失业保险 12 个月以上的企业在职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，取得初级（五级）、中级

（四级）、高级（三级）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，可按规定相应领取

不超过 1000 元、1500 元、2000 元的技能提升补贴。

同一职业（工种）同一等级只能申请并享受 1 次，不得和职业培训补贴重复享受。已持有同

一职业（工种）高等级证书或享受相应补贴的，不再享受低等级证书补贴。每人每年可享受

1 次补贴，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可结合本地实际，对取得急需紧缺职业（工种）证书

的，在此基础上增加 2次补贴次数，并参照当地职业培训补贴标准，合理确定对职业技能等

级证书的具体补贴标准。

3. 《通知》要求扎实保障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

《通知》要求各地要持续做好失业保险金、代缴基本医疗保险（含生育保险）费、价格临时

补贴等保生活待遇发放工作。按照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大龄领

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》的要求，做好大龄失业人员

保障工作。

此外，《通知》还对各地执行机关提出其他执行要求

1) 各地要畅通稳岗资金发放渠道，继续采用“免申即享”经办模式，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精

准发放，并通过短信等方式告知企业。对没有对公账户的小微企业，可将资金直接返还

至当地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账户。指导劳务派遣单位主动申请稳岗

返还，并按规定及时拨付和使用资金。

2) 各地要密切关注失业保险基金运行状况，适时调整优化支出结构，优先确保生活待遇支

出。要精准界定人员范围，已进行灵活就业人员登记并领取社保补贴的人员，不同时发

放失业保险金。要加强业务数据共享比对，重点核查持参保地或领金地以外所获证书、

批量持同一评价机构所发证书申领技能提升补贴等情形；加强异地重复领取、生存状态

或身份状态异常人员领取、短期参保领取失业保险金等疑点数据排查，切实防范冒领骗

取和多发错发。

3) 实施稳岗返还和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，上年度失业保险基金滚存

结余备付期限应在 1 年以上，执行期限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。

（毅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丁玉倩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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